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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
任
基
於
經
驗
， 

凡
信
任
壹
商
人
或
壹
銀
行
當 

視
該
商
人
或
銀
行
在
商
塲
上 

之
經
驗
與
能
力
如
何
經
商
時 

候
之
長
短
及
其
應
接
顧
客
是 

否
克
己
妥
當
資
路
銀
行
開
辦 

至
今
已
閱
六
拾
三
年
之
久
統 

設
支
行
八
百
八
十
一 
間
其
爲 

世
界
上
大
銀
行
之
一
早
已
爲 

衆
所
認
許
並
且
特
闢
支
部
配 

置
齊
備
以
辦
理
畫
僑
貿
显 

一
事
務
若
汝
未
爲
本
行
之
顧
客 

一
請
來
壹
試
蓋
本
行
在
滿
地
可 

一■
雲
高
華•
及
域
多
利
等
埠
均 

一
管
有
華
人
支
部
程
倘
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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篆

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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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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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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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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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月
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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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本
報
向
承 
各
界
僑
腮
關
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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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
篆
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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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:英
屬
及
美
國
毎
竈
薬
金
九
元
七
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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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年五元三個月二元七五 
一月一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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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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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十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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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
往
收
春
季
報
費
與
吿
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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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
。。單
到
時
。。務
希
如
數
惠
來
。。作
資
彌e0

M
補
；
而
淸
手
續
。备
爲
厚
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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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侮
日
與
禁
止
侮
日
口 

高
麗
人
洪
焉

將
高
新
秀
。
年
僅
拾
六
歲
。。在
平
石
被
捕
。。鬚一 

眉
丈
夫
。。不
屑
降
日
而
生
。。皆
由
此
侮
日
也
。。 

又
高
麗
義
士
。。每
年
覺
舉
手
。
能
痛
懲
元
凶" 

驚
動
天
下C
亦
由
此
侮
日
也
。。以
上
爲
英
雄
豪 

,
傑
及
義
士
之
侮
日
。。其
他
普
通
民
衆
心
理
。。亦

皆
有
悔
日
。。未
嘗
被in
奴
之
擢
殘
矣
。。唯
漢
奸 

及
奸
商
。。則
不
敢
侮
日
。。然
吾
每
謂
此
無
問
題 

。
荀
時
勢
一
變
。。此
輩
亦
必
有
良
心
發
現
也
。。 

反
觀
日
奴
對
中
國
人
之
心
理
。。亦
大
有
輕
侮 

者
矣
。。日
奴
以
島
居
野
蠻)
。遠
自
唐
世
；
始
習 

中
國
之
文
化
：
由
土
昧
而
進
文
明
。。如
狼
子
之 

類
人
。。厚
被
中
國
之
惠
澤
：
同
時
又
應
受
中
國 

人
之
侮
視
。。不
思
報
德
匕
但 ®
其
侮
視
。八
屢
入 

邊
界
。。焚
掠
而
歸
。。因
渐
蓄
寇
侵
之
志
〉。迨
明 

治
維
新
以
後
。。日
奴
又
習
用
文
明
。。得
其
皮 

毛
。。利N

^
。。

昔
以
帆
船
刀
刃
盜
者
。。今
可 

以
鐵
駐
大
砲
寇
。。自
恃
無
恐
。乃
侮
視
中
國
之 

無
能
爲
。。由
此
入
寇
中
國
矣
。。然
其
侮
視
。。非 

侮
視
中
國
之
種
族
，。但
侮
視
中
國
人
之
無
真
械 

愛
國
。。非
侮
視
中
國
之
人
多
。。但
侮
視
中
國
人 

之
無
團
結
組
織
。。非
侮
視
中
國
之
文
化
：
但
侮 

視
中
國
之
守#
。
爲
時
代
之
落
ffi。。是
可
以
侮 

者
也
。。又
不
免
被
其
侮
者
也
。。故
日
奴
自
入
寇 

中
國
之
後
。。所
往
無
不
如
意
。，乃
至
於
提
出
中 

日
協
定
。。可
謂
日
奴
處
草
。。已
達
極
点
。、然 

中
國
尙
有
愛
國
者
在
。C

侮
日
而
抗
日
。C
又
氏
衆 

心
理
。C

亦
皆
有
堅
决
之
侮
日
。"
大
有
可
怕
者
。C  

又
因
有
在
高
麗
之
經
驗
。。放
心
不
下
。。所
以
日 

奴
對
客
府
要
求
禁
止
侮
日
矣
。。然
試
想
日
奴
之 

力
。""能
禁
止
在
中
韓
民
族
心
理
之
侮
日
耶
。。 

當
初
日
奴
欲
以
武
力
征
服
中
韓
民
族
。。是
爲 

根
本
上
錯
誤
也
。，但
若
以
武
力
之
强
弱
；較
其 

利
害"
爲
占
山
蔡
廷
楷
，不
必
與
日
奴
戰
。。楡 

關
五
百
壯
士
及
朱
衣
三
百
六
十
英
雄:
不
必
全 

軍
殉
幽
。。東
北
義
勇
軍
。。不
必
前
仆
後
繼
。。鄧

質
言
之
。。日
奴
之
侏
儒
盤
散
。Q
不
關
吾
事
。Q  

何
必
侮
之
。。小
器
小
量
。。不
關
吾
事
。C

何
必
侮 

之
：
又
野
蠻
禽
獸"
。不
關
吾
事
。。何
必
侮
之
』。 

但
因
歷
代
仇
恨
。。在
感
情
上
已
不
相
親
善
。。乃 

小
日
奴
太
不
自
量
。。在
亞
洲
以
優
秀
民
族
自
處 

。.
試
問
何
優
秀
之
有
。。又
妄
以
主
人
翁
自
矜
。。 

試
問
何
主
人
翁
之
可
爲"
。其
所
欲
爲
優
秀
民
族 

及
主
人
翁
之
狼
子
野
心
。。用
武
力
以
殘
殺
淫
掠 

。。無
所
不
爲
：
奪
我
祖
宗
之
遺
業
。。又
奴
懿
我 

子
孫
。。是
爲
切
膚
之
痛
。。何
可
忍
者
。C

職
此
之 

故
。吾
人
於
日
奴:
含
憤
蓄 ®
:

已
達
極
点
： 

爲
報
仇
雪
縁
以
侮
日
矣
。。茲
縮
小
範
圍
而
論C 

譬
如
有
著
匪
。
刻
掠
鄕
村
。殺
人
放
火
。被
其 

禍
者
。。能
尊
敬
著
匪
。。待
之
以
人
耶
：
絹
答
音 

問
。。今
日
奴
比
之
著
匪
爲
大
盜
留
、。欲
滅
我 

之
國
家
。
又
欲
滅
我
之
族
種
。。吾
人
對
日
奴"
。 

不
侮
何
爲
。。盖
中
韓
民
族
之
侮
日
」
乃
萬
剣
不
一 

變
之
正
富
心
理
也
、
亦
在
自
商
上
所
富
有
之
心 

理
也
。。

無
論
中
國
人
與
高
麗
人
。、固
被
日
奴
之
豈
時 

武
力
壓
迫
；
然
唯
此
侮
日
之
心
理
。。初
不
被
其 

摧
殘
也
一C

茲
舉
事
實
，。禺
占
山
在
轍
江
殺
賊
。。 

爲
國
家
爭
光
榮
。。由
此
侮
日
也
；
蔡
廷
楷
在
淞 

滬
。以
寡
敵
衆)
。爲
民
族
爭
人
格
”。由
此
侮
日 

也CO
安
德
馨
等
五
百
壯
士
二
與
楡
關
同
玉
碎
。。 

由
此
侮
日
也
。
三
百
六
十
英
雄
。。在
朱
衣
客
飢 

寒
死
而
不
降
。由
此
侮
日
也
。
今
東
北
義
勇
軍 

。，前
仆
後
繼
，e百
戟
不
疲
，。由
此
侮
日
也
：
東 

露
鉄
道
義
軍
首
領
鄧
鉄
梅
一 
在
瀋
陽
獄
中
。、威 

■
不
屈5
利
誘
不
惑
。
乃
從
容
就
義
：
吉
林
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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